
一、项目背景

（一）项目现状

医疗废物，是指医疗卫生机构在医疗、预防、保健以及其他相关

活动中产生的具有直接或者间接感染性、毒性以及其他危害性的废

物。与一般垃圾相比，医疗废物中可能含有大量病原微生物和有害化

学物质，甚至会有放射性和损伤性物质，医疗废物是引起疾病传播或

相关公共卫生问题的重要危险性因素，因此对医疗废物的收集、运输、

暂存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03 年以来，浙江在全省范围内开启了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提高生活质量为核心的“千万工程”。为扎实推进卫生健康领域的“千

万工程”建设，2006 年起，绍兴市开始实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至

2008 年实现全覆盖。

2021 年 9 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发文《关于印发浙江省强化危险

废物监管和利用处置能力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浙政办发【2021】53

号）》，加快补齐基层医疗废物收集转运短板，推广“小箱进大箱”模

式，实现基层医疗机构医疗废物全收运。2023 年 9 月 21 日绍兴市“无

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绍兴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等

六部委《关于进一步推进完善基层医疗废物收集转运体系建设的通

知》。



截至 2023 年 12 月，我市共有医疗机构 3017 家，其中未产废 168

家，直接收运的医疗机构 268 家，采取“小箱进大箱”收运模式的医

疗机构 2581 家，年产医废近 7000 吨。“小箱进大箱”收运模式在一

定程度上解决了基层医疗机构医废收集、转运问题，但仍存在风险隐

患。一是收运人员不专业，存在职业感染风险。收运人员因流动性大、

专业限制、责任感不强或感控意识不足，会出现医疗废物包装不规范，

运送过程中个人防护不到位等现象，易导致医疗废物泄漏、丢失及接

触人员感染。二是收运工具不完备，存在医废遗失风险。“小机构”

的收运方式、收运工具往往五花八门，徒步、电动车、私家车、手提

肩抗等现象屡见不鲜，大大增加了人员感染的风险，存在较大隐患。

三是收运流程盲点多，导致监管难。中小医疗机构“小箱进大箱”过

程缺少信息化管理及监控手段。

2022 年 10 月，针对基层医疗废物收运的弊端，新昌县卫生监督

所联合浙江融家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探索构建了基层医疗废物集中管

控体系，确保基层医疗废物“不漏一件”，该项目落地新昌试点、运

行。围绕源头、转运、暂存、风险预警等模块，打造新昌医疗废物全

链条综合管理系统，纵向连接县域 9家医院、12家基层卫生院和 240

家基层医疗站点，实现省市县镇村五级医疗废物收集监管全闭环。横

向打通卫健、市场监管、环保、交通等部门数据，实现医疗机构、个

体诊所、医废转运公司 264 家机构一体化管理，打造了基层医疗废物

集中管控体系的“新昌模式”。

2023 年 6 月，中国健康报就新昌基层医疗废物集中管控试点发



报《浙江新昌：全域医废“不漏一件”》，同年 9 月 14 日，李岩益副

省长在省政府办公厅《浙江政务信息》（专报）第 460 期《新昌县探

索构建基层医疗废物处置体系确保全域医废“不漏一件”》”批示：

“新昌县基层医疗废物处置探索体系化推进、数字化管理，值得总结

推广”。

（二）项目意义

基层医疗废物综合管理系统采取条码识别、RFID 射频识别、定

位等物联网手段，将信息化管理追溯系统引入收集、运送、入暂存点、

出暂存点等医废处理关键流程，全程可追溯到责任人，补齐了基层医

疗废物管理的短板，打通了“最后一公里”，为医院医疗废物标准化

管理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便捷的、低成本且有效可行的全程跟踪监管

手段，开启医废智慧化管理的新篇章。

《基层医疗废物数智化建设与管理规范》是对医疗废物在基层医

疗机构内的产生、收集、转运、暂存、交接的全过程进行信息化、标

准化管理，并建立自查自纠、持续改进的监督管理体系。其建设的目

的是通过提高各操作环节的管理，减少和杜绝不规范操作和安全隐

患，防止医疗废物丢失带来的隐患和风险，保证医疗废物在院内的安

全性。该标准填补了绍兴市基层医疗废物管理没有统一标准的空白。

标准是行业规范化发展的第一步，守正创新，该项目具有可行、

可及、可操作的特性，且形成可复制、可实施的运营模式，实现了数

字化改革“一地创新·全域共享”。该标准具有一定的先进性，是对

现行模式的一种优化升级，能合理引导医疗卫生机构有序良性地发



展，促进了公共卫生行业的标准化、体系化建设。

（三）国内外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

1.相关法律、法规

目前对于基层医疗废物的有关规定为《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医

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试

行）》、《医疗废物分类目录》等。本标准的内容与上述法律法规保持

协调一致。

2.相关标准

目前，全国范围内尚无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仅有黄冈市制

定的 DB4211/T 12-2022《医疗废物暂存间卫生管理规范》和丽水市

制定的 DB3311/T 237-2023《医疗机构医疗废物收集暂存规范》两个

地方标准，浙江省尚无省级地方标准。两项地方标准都是针对医疗废

物暂存间设立的管理规范，其中 DB4211/T 12-2022《医疗废物暂存

间卫生管理规范》规定了暂存间的建设、运行和监督，DB3311/T

237-2023《医疗机构医疗废物收集暂存规范》规定了暂存间的场所要

求、人员管理、收集运送和清洁消毒。

二、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新昌县卫生健康局提出，并于 2024 年 3 月 1 日由绍兴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地方标准立项会，经评审专家论证一致通

过立项，下达立项计划书。

（二）主要起草单位



浙江融家科技有限公司、绍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绍兴市卫生

监督所）、绍兴市越城区卫生健康局、绍兴市柯桥区卫生健康局、绍

兴市上虞区卫生健康局、诸暨市卫生健康局、嵊州市卫生健康局、新

昌县卫生健康局、绍兴文理学院附属医院、越城区斗门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新昌县人民医院、新昌县七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绍

兴市标准化研究院、XXX、XXX。

（四）主要工作过程

1.前期调研及立项工作

浙江融家科技有限公司公司牵头完成基层医疗废物数智化建设

与管理规范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的收集及国内其他先进标准和相关

资料的整理工作，并深入调查了解了目前绍兴市基层医疗废物数智化

建设与管理现状及绍兴市各区县具有代表性的基层医疗废物数智化

建设与管理实践举措，从而编制完成用于标准立项申报的标准草稿及

其他申报材料，申报标准立项。

2024 年 3 月 1 日，由绍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专家在绍兴召

开地方标准《基层医疗废物数智化管理规范》立项评估论证会。专家

组由《健康报》、绍兴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绍兴市人民医院、

绍兴市新昌县卫生监督所、绍兴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院、浙江工业职

业技术学院、浙江环质环境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柯桥区质量计量检验

检测中心等单位的 9 名专家组成，李博斌任组长。专家组听取了标准

起草组对标准立项的必要性、可行性、前期准备情况和标准草案内容

等编制工作的汇报，审阅了立项评估材料，经讨论，形成如下一致意



见：

1）标准名称改为“基层医疗废物数智化建设与管理规范”；

2）增加“《医疗废物分类目录（2021 版）》（国卫医函 238 号文

件）”和“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HJ1276—2022）”文件依

据，并参照执行；

3）增加数智化管理相关的内容。

2.启动研讨

2024 年 4月 12 日，在绍兴召开了《基层医疗废物数智化建设与

管理规范》绍兴市地方标准启动会暨研讨会，会议对绍兴市地方标准

制定流程进行了介绍，成立了标准工作组，明确了责任与分工，并对

标准研制核心内容、研制计划、标准草稿、编制说明等事项进行了讨

论，标准主要研讨内容如下：

1）建议标准文本英文翻译应准确，格式应规范；

2）建议标准文本中图片应清晰规范；

3）建议“6 系统建设”中增加管理部门的相关内容；

4）建议“8 安全保障”中增加总体安全要求内容，结合“5总则”

中的安全性；

5）建议在编制说明中补充术语定义“数智化”的来源依据。

3.征求意见

待征求

4.标准评审

待评审



三、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地方标准规范主要内容的依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1.协调性原则

标准文本内容应与国家及主管部门现行的政策、法规、管理办法

等规定相一致协调，体现依法依规规范基层医疗废物数智化建设与管

理。

2.可操作性原则

全面走访调研、充分听取基层医疗废物数智化建设与管理相关单

位的各方面意见，确保制定的标准内容既要简洁明了、层次清晰，又

要具有操作性，能具体指导基层医疗废物数智化建设与管理工作有序

开展，实现标准化基层医疗废物数智化建设与管理的可实现和复制

性。

（二）确定依据

本标准规定了基层医疗废物数智化建设与管理规范的总则、系统

架构、设施设备、安全保障、管理要求、数据管理、监督与评价等内

容。

在研制过程中，本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和基层医疗废物数智化建设与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要

求，同时各章节依据了以下文件和标准：

（1）术语和定义

1、医疗废物：根据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第二条、《医疗废物



分类目录》界定了“医疗废物”的基本概念；

2、数智化：根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表《“数智化”经济：

战“疫”时代新动能》的文章中提出“数智化”即数字化和智能化的

统称、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发布《关于推进本市工业企业数智

化工作实施方案》中提及数智化相关内容和实际情况界定了“数智化”

的基本概念。

（2）总则

1、“5.1”依据《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

编写完成；

2、根据《智慧医院建设指南》，通过AI识别、视频监控、大数据

分析等技术，对违规违法行为进行抓拍并记录保存；通过设定规则进

行数据分析，对医疗废物管理中涉及的安全和风险进行自动预警并推

送，让行政部门的监督执法管理工作的智能化、智慧化。

随着大数据分析应用领域的不断拓展和数据量的快速增长，可扩

展数据架构在大数据分析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今后软硬件和功能不断

扩展、更新和延伸，所以应该要有数据扩展性考虑。

基层医疗废物数智化管理中数据量和设备的不断增加，人员、信

息和技术安全越来越重要，根据《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

基本要求》和《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

术要求》的规定，结合实际需要，在系统建设、设施设备、安全保障、

管理要求和数据管理章节中做了预防措施、保护措施和响应机制等的

规定。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9%BA%E6%85%A7%E5%8C%BB%E9%99%A2%E5%BB%BA%E8%AE%BE%E6%8C%87%E5%8D%97/59067021?fromModule=lemma_inlink


根据以上情况，提炼得出“5.2数字化、5.3网络化、5.4智能化、

5.5扩展性、5.6安全性”5大特征。

（3）系统架构

1、调研新昌县不同规模、不同特点的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疗废物

数智化建设与管理情况，根据 GB/T 9387.1-1998 《信息技术 开放

系统互连 基本参考模型》基本参考模型规范标准和 OSI 参考模型的

开放系统互联模型层次划分原则，并结合实际需要，总结归纳基层医

疗废物管理系统的总体架构，包括应用展示层、业务应用层、基础平

台层、核心技术层、硬件感知层 5 大层级；

2、“6.2 应用展示层”依据《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

第二十四条并结合现实情况修改编写；“6.3 业务应用层”依据《医

疗废物集中处置规范》第四章 4.2.3、《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

办法》第二十四条并结合现实情况修改编写；“6.4 基础平台层”依

据《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第五条并结合现实情况修改编

写；“6.6 硬件感知层”依据《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第

六条、《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医疗废物管

理条例》第十四条并结合现实情况修改编写。

（4）设施设备

1、调研新昌县七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越城区斗门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等多家基层医疗机构现有建设与管理体系，根据《医疗卫

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医疗废物专用包装袋、容器和警示标志

标准》《医废管理条例》《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相关规范，并



结合数智化管理需求，总结归纳出智能医废收集容器、数智化暂存间、

智能医废申报器、智能医废转运车、智能医废称重设备、医疗废物周

转箱、医疗废物运输车、辅助设备 6大设施设备进行规范，提升基层

医疗废物建设与管理数智化水平。

2、“7.1 医废收集容器”依据《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

法》第十三条、《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医

疗废物专用包装袋、容器和警示标志标准》，结合实际使用情况编写

而成；

3、“7.2 数智化暂存间”依据《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

第二十一条、《医废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结合实际使用情况编写而

成，数智化暂存间有别于传统的医废暂存间，内设深紫外云端消杀取

代传统紫外线，在人员进入时自动停止消杀工作，杜绝紫外线带来的

人体伤害风险，并自动生成杀菌报表，并利用电解活氧水消杀取代含

氯消毒液，分解后可还原成氧气和水，减少废水产生，通过安装的

AI识别系统，智能捕捉暂存间工作人员的违规操作。

3、“7.3 智能医废申报器”针对产废量少、医生老龄化的基层医

疗机构，结合现实情况编写，通过产废申报按钮实现信息一键上传。

4、“7.4 智能医废转运车”依据《医疗废物专用包装袋、容器和

警示标志标准》、《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医

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结合实际通过物联网手段

自动生成并上传交接时间等信息编写而成。

5、“7.5 智能医废称重设备”依据实际情况通过物联网手段自动



生成并上传医废重量等信息编写而成。

6、“7.6 医疗废物周转箱”依据《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

法》第十九条、《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结合实

际情况编写而成，用于医疗废物运输车运送医疗废物需要，使经包装

的医疗废物不直接和车辆箱体接触或发生破损时防止外溢。

7、“7.7 医疗废物运输车”依据《医疗废物转运车技术要求》、《医

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4.2.1、《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

4.2.6、《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4.1.2、《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

术规范》4.1.3 并结合实际医疗废物运输车专用于医疗废物的运送，

通过智能化手段配置最优运输线路，安装监控和定位系统，车辆停滞

超时或运行偏离路线时自动发出警告，避免医疗废物的遗失，为医疗

废物的安全加锁编写而成。

8、“7.8 辅助设备”结合实际情况编写而成。

（5）安全保障

基层医疗废物数智化建设与管理需要系统信息化、智能化等硬件

方面的支撑与管理制度化、流程科学化等软件方面的催化，二者深度

融合，才能持续、稳步推进医疗废弃物在基层医疗机构内标准化管理

体系的建设。根据《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信息安全技术 信

息系统安全运维管理指南》和《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

本要求》等的规定，以及结合实际需求，编写“8.1 数据安全”“8.2

系统权限管理”“8.3 定期运维”，制定基层医疗废物管理系统的安全

保障措施，包括数据安全、系统权限的设置，同时，通过定期的运行



维护，不断完善和提升安全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6）管理要求

1、人员要求：基层医疗废物的管理中涉及到的人员较多，为了

规范员工的安全意识、规范化操作行为以及预防事故的发生，依据《医

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 、《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

物管理办法》第三十条、《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4.5.2 等规

定，结合实际情况，编写“9.1.1 基本要求”“9.1.2 特殊要求”，对

从事医疗废物申报、收集、运输等工作人员的健康、着装、技能、培

训、防护等方面做了规定和要求。

2、流程要求：根据《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医疗

废物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明确了产废、投放、申报、收集、运输、

暂存入库、处置交接等流程的规范化操作要求，并结合数智化管理需

要，给工作人员配备有物联网识别功能的 RFID 卡，一人一卡可追溯

到具体责任人。通过带有物联网功能的智能医废收集容器和辅助工

具，将产废的来源、种类、重量、交接时间等实时上传并保存至管理

系统，形成相应的医废数据报表和预警。

根据《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的规定和要求，结合数智化

管理需要，医废运输车辆在运输后进行定点定时消杀，消杀记录通过

物联网设备终端自动上传至管理系统，形成消杀报表。

（7）数据管理

参考 GB/T 35273-2020《个人信息安全规范》、GB/T 39477-2020



《政务信息共享 数据安全技术要求》和 GB/T 39725-2020《健康医

疗数据安全指南》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编写。

（8）监督与评价

依据《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医疗卫

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和实际工作经验进行监督评

价。

四、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五、预期的社会经济效益及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等建议

（一）预期效果

通过建立基层医疗数智化建设与管理规范，可以更好的指导我市

下属各区县运用统一的管理系统对基层医疗废物进行数智化、规范

化、标准化管理。从而进一步推动提升公共卫生管理的能力，推进完

善了基层医疗废物收集转运体系建设，确保医疗废物得到安全、有效

的处理，为人民群众创造了一个更加健康、安全的生活环境，为党和

政府构建一个高效、环保的医疗废物管理体系。

利用电解活氧水消杀取代含氯消毒液，分解后可还原成氧气和

水，减少废水的排放；同时，暂存间统一安装 AI识别系统，可智能

捕捉违规操作。医疗废物外源除菌率达 100%，功效较传统模式大大

提升，减少人工、消杀等成本；通过安装监控和 GPS 定位系统将基层

医疗废物相关点位纳入医疗废物全链条综合管理平台，根据前一日各

点位的产废申报情况，自动生成最优运输线路，分别推送至运输人员，



车辆停滞超时或运行偏离路线时，系统将自动发出警告，并在地图进

行留痕，大大缩短了运输路线，节约了运输成本。

通过规范化、数智化的系统管理，减少了医疗废物的混放和医疗

废物登记不全的现象，不仅省时省力，而且做到应收尽收。并且，系

统数据在卫生监督执法机构、医疗机构、处置公司、环保监管部门之

间实时共享，实现医疗废物可视化、透明化、数字化、智能化、可追

溯化的全过程监管。同时，通过系统可实时发现基层医疗机构在医疗

废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一旦发现违规行为及时查处，并可固定证据，

做到精准、高效执法。

（二）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

扎实按照本标准进行基层医疗废物数智化的规范化建设与管理，

对标准进行全面解读和宣贯培训，严格执行相关考核、评估等措施。

六、涉及专利的有关问题

无

七、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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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调研新昌县七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越城区斗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多家基层医疗机构现有建设与管理体

